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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新化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本次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9,800.00万元。本次发行金额及期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湖南省娄底市
梅山灌区工程

2025年湖南省政
府专项债券（三十

四期）
9,800.00 15年 新化县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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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新化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娄底市西部，盘依雪峰山

东南麓，资水中游。地处北纬 27°31′～28°14′，东经

110°45′～111°41′，东北至东南与涟源、冷水江市交界，

南至西南与新邵、隆回为邻，西至西北与溆浦县接壤，北与

安化毗连。辖 31个乡镇（街道、场）、687个行政村（工区、

社区），人口 154万，辖区总面积 3642平方公里，是湖南的

国土大县、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其中：耕地面积 72.68万

亩，林地面积 286.08万亩，可垦面积 25.46万亩，宜林面积

11.48万亩，河流面积 35.63万亩，茶果面积 6.05万亩，其他

面积 97.69万亩。

新化县 2022-2024 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326.76 341.93 376.3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城镇/农村）
2.77/1.28 2.89/1.37 3.02/1.4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49 19.84 19.94

政府性基金收入 9.61 8.71 2.5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9.2 8.54 2.35

政府性基金支出 24.57 22.72 13.28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7.24 5.67 1.8

注：表格中数据来自于新化县市财政局、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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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

称
项目概况 建设内容

实施

机构
批复文件

湖南省

娄底市

梅山灌

区工程

1. 本项目

概算总投资
737,507.67
万元；

2.项目地点

位于娄底市

新 化 县 境

内；

3.项目建设

期为 2024年
3月至 2029
年 6月底。

梅山灌区工程的开发任务为：以灌溉

为主，结合乡镇供水，兼顾水生态环境改

善等综合利用。1.灌溉：梅山灌区位于娄

底市西部地区，地处“衡邵娄干旱走廊”

的重度干旱地带，设计灌溉面积 64.99万
亩。新建骨干水源土坪水库多年平均灌溉

供水量 8192万 m³，已建骨干水源车田江

水库多年平均灌溉供水量 4531万 m³。2.
乡镇供水：向灌区乡镇供水水源补水或替

代部分水厂水源，提质增效供水人口 55.35
万人。新建骨干水源土坪水库多年平均乡

镇供水量 1346万 m³，已建骨干水源车田

江水库多年平均乡镇供水量 587万 m³。3.
生态环境改善：由于干旱，为保证生产、

生活用水，区域内水生态环境存在严重恶

化，部分河段断流、水库干涸。梅山灌区

工程建成后，通过从土坪水库供水至灌区

满足灌区生产、生活用水要求，反哺被挤

占的生态用水，可保证灌区内河道生态用

水要求，改善灌区水生态环境。4.发电：

结合消能要求，设置渠首电站，电站装机

7700kW，年发电量 2013万 kWh

新化

县水

利局

1.《湖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梅山灌区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湘发改农

〔2023〕822号）；2.
《湖南省水利厅关于

梅山灌区工程初步设

计报告的批复》（湘水

函〔2024〕73 号）；

3.《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与选址意见书》（用字

第 430000202300134）；
4.《关于梅山灌区工程

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

（湘发改农〔2024〕204
号）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已经通过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

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建设，在保证县城居民饮水的同时还能满足用水

量日益增长的需要，有利于周边片区进一步开发建设，有效改

善环境，促进招商引资，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带动工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加快当地城镇化进程和全面实现

小康社会，促进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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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山灌区以新建土坪水库和已建的车田江水库为主水

源。工程拟通过在渠江干流石牛河河段新建土坪水库，新建渠

系跨越资江、油溪，与车田江水库灌溉系统相连补水，结瓜梅

花洞水库、太平水库、华东水库、杉山水库等 191 座中小型水

库，串联 9 处乡镇水厂，形成“高水高灌，低水低灌”为原则

的“长藤结瓜”灌溉供水总体布局，其中土坪水库主要灌溉灌

区内低灌片，并置换车田江水库原灌区低灌片，满足低灌片 49.36

万亩和 39.25 万人城镇供水要求，车田江水库满足灌区高灌片

15.63万亩和 16.1万人城镇供水要求。

2、通过梅山灌区项目的建设，充分发挥新化县地缘优势，

将西部丰富的优质水资源调配到缺水严重的中部和北部地区，

配合东部车田江水库、梅花洞水库，构建调度灵活、保障有力

的水资源系统，全面实现新化县的供水保障能力，为新化县巩

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新化县人民政府同意实施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已

履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程序。本项目属于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

向领域的水利，符合专项债券支持领域。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批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湘

发改农〔2023〕822号）、初步设计概算（湘发改农〔2024〕204

号）；湖南省水利厅已出具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湘水函〔2024〕

73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已出具项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430000202300134），项目成熟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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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该项目总投资 737,507.67 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资金 120,000.00 万元，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需求以项目收益能够

偿还的债券本息为限确定。项目专项债券资金需求合理。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新化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该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数

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

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事前绩效指标进行了

评审。经评估论证，本项目已列入《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

～2030年）》、《资水流域综合规划》、《湖南省“十四五”水

安全保障规划》、《娄底市“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新化

县“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项目的建设以灌溉为主，结合乡

镇供水，兼顾水生态环境改善等综合利用。梅山灌区主要涉及

娄底新化县 18个乡镇，总设计灌溉面积 64.99万亩，其中新增

灌溉面积 24.84万亩（现状无水利设施灌溉 23.26万亩、新增耕

地 1.58 万亩），恢复灌溉面积 11.00 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5.90

万亩，现有水利设施保灌 23.25万亩。向灌区乡镇供水水源补水

或替代部分水厂水源，提质增效供水人口 55.35万人，具有较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项目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平衡较好，相关

审批手续完备、前期工作充分、具备开工条件且能够形成实物

工作量和拉动有效投资。因此，事前评估审核建议通过，可以

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

（六）项目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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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普通房屋和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本项目建成的建筑物

属普通房屋和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因此预测项目存

续期限为 50 年。预测项目存续期限大于专项债券发行期限 15

年。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建设政策依据、建设必要性、建设内容

和规模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可持续影响、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事前绩效目

标，相关部门对该项目设置绩效目标指标进行评审，经评审论

证，该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绩效目标设置如下：

项目绩效
目标

梅山灌区工程的开发任务为：以灌溉为主，结合乡镇供水，兼顾水生态环境改善等
综合利用。1.灌溉：梅山灌区位于娄底市西部地区，地处“衡邵娄干旱走廊”的重
度干旱地带，设计灌溉面积 64.99万亩。新建骨干水源土坪水库多年平均灌溉供水
量 8192万 m³，已建骨干水源车田江水库多年平均灌溉供水量 4531万 m³。2.乡镇供
水：向灌区乡镇供水水源补水或替代部分水厂水源，提质增效供水人口 55.35万人。
新建骨干水源土坪水库多年平均乡镇供水量 1346万 m³，已建骨干水源车田江水库
多年平均乡镇供水量 587万 m³。3.生态环境改善：由于干旱，为保证生产、生活用
水，区域内水生态环境存在严重恶化，部分河段断流、水库干涸。梅山灌区工程建
成后，通过从土坪水库供水至灌区满足灌区生产、生活用水要求，反哺被挤占的生
态用水，可保证灌区内河道生态用水要求，改善灌区水生态环境。4.发电：结合消
能要求，设置渠首电站，电站装机 7700kW，年发电量 2013万 kWh

项目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单

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设计灌溉面积 64.99万亩 64.99万亩

渠首电站电站装机 7700kW 7700kW

土坪水库平均灌溉
供水量

8192万 m³ 8192万 m³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建筑质量是否合格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工时间 2029年 6月 2029年 6月

成本指标 总投资（万元） 737,507.67 737,507.67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促进区域经济持续
增长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社会效益指标 推进乡村振兴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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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当地供水安全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生态效益指标 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可持续性效益指
标

改善当地群众的生
活条件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提高供水稳定性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0%

三、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概算

1、投资概算依据

（1）估算编制总的原则执行水利部水总〔2014〕429号文

及同时颁布的《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

（2）水利部办公厅颁布的办水总〔2016〕132号文颁《水

利工程营业税改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

（3）水利部办公厅颁布的办水总〔2019〕448号文颁《关

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

（4）水利部办公厅颁布的办水总函〔2023〕38号文颁《关

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安全生产措施费计算标准的通知》；

（5）2002年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

利水电设备安装工程概算定额》、《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

用定额》；

（6）2005年水利部颁《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

（7）2007年水利部颁《水利工程概预算补充定额》（掘进

机施工隧洞工程）；

（8）可研设计阶段设计方案、地质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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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静态总投资 737,507.67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用

383,336.46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用 13,334.40万元，金

结设备及安装工程费用 3,239.84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费用

60,831.30 万元，独立费用 75,985.48 万元，预备费用 26,836.37

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151,861.79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

投资 13,318.98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8,763.05万元。

项目投资构成情况表如下：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投资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枢纽工程 灌区工程 合 计

Ⅰ 工程部分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86923.72 296412.74 383336.46

第二部分 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10756.67 2577.73 13334.40

第三部分 金结设备及安装工程 2439.13 800.71 3239.84

第四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22821.27 38010.03 60831.30

第五部分 独立费用 23123.33 52862.15 75985.48

一至五部分合计 146064.12 390663.36 536727.48

预备费 7303.21 19533.17 26836.37

静态投资 153367.33 410196.52 563563.85

Ⅱ 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135363.31 16498.48 151861.79

Ⅲ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0062.49 3256.49 13318.98

Ⅳ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3009.42 5753.63 8763.05

V 工程投资总计(Ⅰ~Ⅳ合计）

静态总投资 301802.55 435705.12 737507.67

总投资 301802.55 435705.12 7375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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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资金不用于项目征地拆迁、货币化安

置及土地储备，也不用于无收益部分。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总投资 737,507.67 万元，2025

年投入金额 250,000.00万元，分年投资计划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年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5 年 2026 年及以后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

区工程
737,507.67 36,875.38 250,000.00 450,632.29

其中，2025年分月投资计划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投资分月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金额
前期投入 1-3月 4月 5月 6月

湖南省娄底

市梅山灌区

工程

投资金额 36,875.38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其中：专项

债金额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9,800.00

（二）资金筹措方案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自有

资金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项目总投资 737,507.67 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资本

金/自有资金（包括中央补助资金、省市级补助资金、本级预算

资金）617,507.67 万元，占总投资金额比例 83.73%；拟申请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20,000.00 万元。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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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0.00 万元，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9,800.00万元，未来拟继续申请发行 110,200.00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

自有资金

已发行

专项债

券金额

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

金金额

未来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用

作资本

金金额

其他

融资

湖南省娄底市

梅山灌区工程
737,507.67 617,507.67 0.00 9,800.00 0.00 110,200.00 0.00 0.00 15年

四、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

（一）收入预测依据

本项目收入主要来源于原水供水收入、发电收入、农业灌

溉用水收入和灌区新开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收入。

1、原水供水收入

需水量分析：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向灌区乡镇供水水源补

水或替代部分水厂水源，提质增效供水人口 55.35万人。

根据《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19）对乡镇供

水进行预测，灌区范围内县（区、市）属五区，用水定额取 100L/

人·d；公共建筑用水按居民生活用水量的 15%；管网漏失水量

和未预见水量按居民生活用水量与公共建筑用水量之和的 10%

计。经预测，全灌区人饮需水量 7万 t/d。根据《村镇供水工程

技术规范》（SL310-2019），日变化系数取 1.4。考虑日变化系

数、自来水厂自备水和水库至水厂渗漏损失后，灌区乡镇人饮

年均需水量为 2019万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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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量分析：根据新建骨干水源土坪水库多年平均乡镇供

水量 1346万 m³，已建骨干水源车田江水库多年平均乡镇供水量

587 万 m³，则项目合计年供水量为 1933 万 m³。结合项目范围

内需水量及多年平均乡镇供水量情况，按照谨慎性原则，本项

目暂按年供水量 1933万 m³计算原水供水收入。

供水水价：根据《湖南省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

城市供水价格由供水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构成，其中供水

成本包含原水费，该原水费是指向水库或者水利工程等取水费

用。根据《新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核定新化县源水工程供应

定价的复函》，原水价格为 0.97元/m³，因此本项目原水供水单

价按照 0.97元/m³计。

2、发电收入

发电量：电站尾水位接灌区渠首前池，渠首设计水位 404m，

根据 1973～2020 年共 48 年逐月水库水位资料，土坪电站装机

容量 7700kW，年利用小时数 2649h，多年平均发电量 201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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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

电价：根据《湖南省物价局关于我省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

梯电价的通知》，并参考《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洞口

县金水水电站等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湘发改

价商〔2019〕594号）中新化县桐子滩电站上网电价为 0.36元/

千瓦、新化县凡家洞电站上网电价为 0.32元/千瓦，按照谨慎性

原则，本项目电价按 0.32元/kwh计。

3、农业灌溉用水收入

灌溉面积：梅山灌区主要涉及娄底新化县 18个乡镇，总设

计灌溉面积 64.99万亩，其中新增灌溉面积 24.84万亩（现状无

水利设施灌溉 23.26 万亩、新增耕地 1.58 万亩），恢复灌溉面

积 11.00万亩，改善灌溉面积 5.90万亩，现有水利设施保灌 23.25

万亩。

收费单价：根据《新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核定我县农业

用水价格的通知》（新发改价调〔2023〕330号），尚不具备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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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计量条件的暂按亩均收费。其中粮食作物每亩最高不超过 24

元。本项目灌溉面积范围内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考虑到该文

件实施前新化县灌溉用水收费标准为 35元/亩，因此本项目农用

灌溉水费收缴标准暂按 24元/亩计。

4、灌区新开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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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计划新增耕地 15820亩，参考《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补充耕地指标交易转让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湘国土资发〔2015〕38号）、《关于调整我

省补充耕地指标交易限价的通知》（湘自资办发〔2021〕128号）

以及新化县历年签署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结余指标易地流

转协议书，按照谨慎性原则，每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收入

按 10万元计，从 2029年起平均每年交易按 1130亩计入灌区收

入。

债券存续期内，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总收入

213,265.56万元，具体收入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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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项目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9年 7-12
月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1 原水供水收入 25,312.64 937.51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1 年供水规模（万 m³/年）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2 原水单价（元/吨）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2 发电收入 8,696.16 322.08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2.1 年发电量（万 kwh）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2 售电单价（元/kwh） 0.32 0.32 0.32 0.32 0.32 0.32 0.32

3 农业灌溉用水收入 21,056.76 779.88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3.1 灌溉面积（万亩） 64.99 64.99 64.99 64.99 64.99 64.99 64.99

3.2 收费单价（元/亩）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4 灌区新开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

易收入
158,2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4.1 年出让指标数量（亩）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4.2 出让单价（万元/亩）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 合计 213,265.56 13,339.47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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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1 原水供水收入 25,312.64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875.01

1.1 年供水规模（万 m³/年）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933.00

1.2 原水单价（元/吨）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0.97

2 发电收入 8,696.16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644.16

2.1 年发电量（万 kwh）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013.00

2.2 售电单价（元/kwh） 0.32 0.32 0.32 0.32 0.32 0.32 0.32

3 农业灌溉用水收入 21,056.76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1,559.76

3.1 灌溉面积（万亩） 64.99 64.99 64.99 64.99 64.99 64.99 64.99

3.2 收费单价（元/亩）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24.00

4 灌区新开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

易收入
158,2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11,300.00

4.1 年出让指标数量（亩）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1130.00

4.2 出让单价（万元/亩）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 合计 213,265.56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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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预期成本预测

项目的主要成本包括经营成本、增值税税金及附加，具体

如下：

1、经营成本

本项目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工资及福利费、项目运行费用、

工程维护费、相关管理费。具体分析如下：

（1）工资及福利费

目前枢纽部分定员 30 人（含总部 12 人）；根据梅山灌区

工程管理局机构设置，梅山灌区灌溉、供水部分定员 63人，均

由项目区范围内已有中、小型灌区从业人员进行抽调，无新增

人员编制，该部分定员由财政进行补贴，本项目不计入灌溉、

供水部分人员工资及福利费。参照湖南省同行业职工年平均薪

酬情况，本项目人均工资及福利按 5万元/年计算。

（2）项目运行费用

本项目运营费用主要包括燃料动力费、材料费、库区基金、

水资源费等，库区基金按按上网电量的 0.008元/kW·h征收，

水资源费按年发电量的 0.003元/kW·h计算，综合折算项目运

营费按照原水销售收入、发电收入、农业灌溉用水收入的 10%

计。

（3）工程维护费

参考《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固定资产修理费

系指项目全部固定资产的修理费，可直接按固定资产原值（扣

除所含的建设期利息）的一定百分数估算。参考类似项目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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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修理费按工程费用的 0.25%估算。

（4）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根据《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管

理及其他费用通常按照各成本要素之和（扣除财务费用）的

8%-12%计取。本项目管理及其他费用按以上运营成本之和的8%

计取。

2、相关税费

（1）增值税：根据《关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有关

财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综〔2014〕7号），增减挂钩项目形

成的收益归属于土地出让收入，因此本项目灌区新开耕地占补

平衡指标交易收入无需考虑增值税；原水收入、售电收入增值

税率按 13%；修理费按 9%；运营费、管理费按 6%计；

（2）税金及附加：根据《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

22号）规划，本项目税金及附加主要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

教育费附加费。根据税法规定，本项目按增值税 5%缴纳城市维

护建设税，按增值税 5%缴纳教育费附加费。

按照上述测算，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在债券存续期

内，预计成本支出 28,084.49万元。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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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项目运营成本及税费测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合计 2029年 7-12月 2030年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一、运营成本 25,208.06 933.63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工资及福利 2,284.20 84.6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项目运营费 5,506.56 203.95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工程维护费 15,550.04 575.93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管理及其他费 1,867.26 69.16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二、增值税税金及附加 2,876.43 106.53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增值税 2,614.94 96.85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税金及附加 261.49 9.68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合计 28,084.49 1,040.17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续上表：
项目类型 合计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一、运营成本 25,208.0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工资及福利 2,284.2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169.20

项目运营费 5,506.56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407.89

工程维护费 15,550.04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1,151.86

管理及其他费 1,867.26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138.32

二、增值税税金及附加 2,876.43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增值税 2,614.94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193.70

税金及附加 261.49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19.37

合计 28,084.49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2,0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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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净收益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总收入 213,265.56 万元，预期总

支出合计 28,084.49万元，项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

收益为 185,181.06 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0.00万

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9,800.00 万元，未来拟发行专项债券

110,200.00万元，发行期限 15年，根据 2025年 8月相同待偿期

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2.28%。

债券偿付方式为每半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

利息由自有资金统筹安排。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还本付息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付息

合计

湖南省

娄底市

梅山灌

区工程

2025年 9月 0.00 9,800.00 9,800.00 0.00 0.00

2026年 3月 9,800.00 40,000.00 49,800.00 111.72 111.72

2026年 9月 49,800.00 49,800.00 567.72 567.72

2027年 3月 49,800.00 40,000.00 89,800.00 567.72 567.72

2027年 9月 89,800.00 89,800.00 1,023.72 1,023.72

2028年 3月 89,800.00 30,200.00 120,000.00 1,023.72 1,023.72

2028年 9月 120,000.00 120,000.00 1,368.00 1,368.00

2029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0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1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2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3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4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5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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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6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7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8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39年 120,000.00 120,000.00 2,736.00 2,736.00

2040年 3月 120,000.00 120,000.00 1,368.00 1,368.00

2040年 9月 120,000.00 9,800.00 110,200.00 1,368.00 11,168.00

2041年 3月 110,200.00 40,000.00 70,200.00 1,256.28 41,256.28

2041年 9月 70,200.00 70,200.00 800.28 800.28

2042年 3月 70,200.00 40,000.00 30,200.00 800.28 40,800.28

2042年 9月 30,200.00 30,200.00 344.28 344.28

2043年 3月 30,200.00 30,200.00 0.00 344.28 30,544.28

合计 120,000.00 120,000.00 41,040.00 161,040.00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偿债资金来源为原水供水收

入、发电收入、农业灌溉用水收入和灌区新开耕地占补平衡指

标交易收入，考虑运营成本后，预计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收益

为 185,181.06万元，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15。

项目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融资平

衡的相关收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预计融资本息

相关收益对融资本息

的覆盖倍数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 185,181.06 120,000.00 161,040.00 1.15

同时，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

湖南诚悦达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通过。

（四）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

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02 1.15 1.28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17 1.1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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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

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

覆盖倍数为 1.02，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上升 10%

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13，仍能通过压力测试。

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本付息

的风险较小。

（五）现金流模拟分析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项目建设期内只付息不还本，项

目计算期内按年还本付息，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

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

本项目现金流预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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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流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运营期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1 现金流入 950,773.23 36,875.38 250,000.00 135,189.69 135,189.69 90,126.46 103,465.92 15,378.93

1.1 资本金 617,507.67 36,875.38 240,200.00 95,189.69 95,189.69 59,926.46 90,126.46

1.2 债券资金流入 120,000.00 9,800.00 40,000.00 40,000.00 30,200.00
1.3 运营收入 213,265.56 13,339.47 15,378.93

1.4 回收固定资产余

值
0.00

1.5 流动资金回收 0.00

2 现金流出 921,969.56 36,875.38 250,000.00 135,189.69 135,189.69 90,126.46 93,902.62 4,816.33

2.1 建设投资 737,507.67 36,875.38 250,000.00 135,189.69 135,189.69 90,126.46 90,126.46

2.2 运营成本 25,208.06 933.63 1,867.26

2.3 税金及附加 2,876.43 106.53 213.07

2.4 运营期利息 36,377.40 2,736.00 2,736.00

2.5 债券本金 120,000.00

3 净现金流量 28,803.66 0.00 0.00 0.00 0.00 0.00 9,563.30 10,562.60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0.00 0.00 0.00 0.00 0.00 9,563.30 20,1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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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1 现金流入 950,773.2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1 资本金 617,507.67

1.2 债券资金流入 120,000.00

1.3 运营收入 213,265.56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4 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0.00

1.5 流动资金回收 0.00

2 现金流出 921,969.56 4,816.33 4,816.33 4,816.33 4,816.33 4,816.33 4,816.33 4,816.33

2.1 建设投资 737,507.67

2.2 运营成本 25,208.0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2.3 税金及附加 2,876.43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4 运营期利息 36,377.4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736.00

2.5 债券本金 120,000.00

3 净现金流量 28,803.66 10,562.60 10,562.60 10,562.60 10,562.60 10,562.60 10,562.60 10,562.60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30,688.49 41,251.09 51,813.69 62,376.28 72,938.88 83,501.48 9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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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2038年 2039年 2040年 2041年 2042年 2043年

1 现金流入 950,773.2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0.00

1.1 资本金 617,507.67

1.2 债券资金流入 120,000.00

1.3 运营收入 213,265.56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15,378.93 0.00

1.4 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0.00

1.5 流动资金回收 0.00

2 现金流出 921,969.56 4,816.33 4,816.33 14,616.33 44,136.89 43,224.89 30,544.28

2.1 建设投资 737,507.67

2.2 运营成本 25,208.0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1,867.26 0.00

2.3 税金及附加 2,876.43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213.07 0.00

2.4 运营期利息 36,377.40 2,736.00 2,736.00 2,736.00 2,056.56 1,144.56 344.28

2.5 债券本金 120,000.00 9,800.00 40,000.00 40,000.00 30,200.00

3 净现金流量 28,803.66 10,562.60 10,562.60 762.60 -28,757.96 -27,845.96 -30,544.28

4 累计净现金流量 104,626.67 115,189.27 115,951.87 87,193.90 59,347.94 28,8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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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

六、潜在风险评估

项目存在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政策运营的风险、项目收益

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通过实施单位采取

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风险描述：社会稳定风险的形式包括社会治安、群众信访、

安全生产施工等形式。一般情况下，本项目社会稳定问题产生

之初，其表现多是电话、走访等形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方式，比

较缓和。但随着事态发展或者突发环境污染和施工安全事件时，

也有可能朝着阻挠施工、上访等严重恶性社会稳定问题的发展，

特殊情况下甚至发展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

正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问题的出现的症结是发起者为了维

护合法利益，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之一，本身不会对社会造成

不良的影响。但如果演变成恶性的群体性事件，其对社会稳定

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对工程项目建设来讲可能会分散建设

精力、增加投入、延迟工期、工程停工、甚至造成破坏；对社

会来讲可能会打乱居民正常生活、妨碍社会正常运转、扰乱社

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等。

应对措施：根据类似项目实施过程中易发生的社会稳定风

险的经验判断，并结合本项目对工程的具体要求进行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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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可能会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项目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质疑的风险

经前面的分析和说明，本项目有充分的政策、法律依据，

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和报批程序，并经过严谨科学的可行性研

究论证，立项合法，程序完备，建设规模、设计方案合理可行。

因此，因质疑本项目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而引发社会稳定

风险的可能性不存在。

（2）对运行期环境影响不适应的风险

项目在正常运行期不存在噪声、废气以及不经处理的废水

排放，项目运行期间内对于周边交通等环境问题也不存在大的

影响，不会引发上访或群体性事件，所以在工程运行期不存在

社会稳定风险。

（3）其他因素引起的风险

项目在落地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当地施工队伍或非直

接利益相关人以各种非正当理由设置障碍、恶意阻挠施工、刁

难施工单位，意在谋取非正当或非法利益的情况；在项目正常

运行期也可能会出现设备仪器被盗或被破坏的社会治安问题。

该类问题将对项目建设的工期进度、工程质量、设备正常运行

造成较大影响，带来极为不好的社会影响。如此情况发生，为

防止事态恶化，将立即报告当地治安管理部门，依托治安管理

部门的力量，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本项目通过对以上几方面社会稳定风险内容的排查，对项

目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的质疑及工程运行期环境影响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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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只有工程施工期环境影响及社会治安问

题存在社会稳定风险的可能性，但都属于低风险，在采取相应

措施后能够降低发生几率或消除风险，具有较高的可控性。

2、工程建设风险

风险描述：该类风险具体表现为工程自然条件风险、资金

风险、外部条件风险、政策和管理风险及技术质量风险等方面

问题。其中，工程自然条件风险是指工程的地质、水文及其它

自然条件在工程实施中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工程量增加、投资

增大、工期延长而对项目实施带来的风险；资金风险是指若项

目资金供应不能按计划到位或者资金来源中断，将导致项目工

期延迟甚至被迫停工或中断；外部条件风险是指交通运输、供

水、供电、排污、电信等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致使项目建

设受到重大影响带来的风险；政策和管理风险是指由于政策发

生变化或管理理念和水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带来

的风险；技术质量风险是指项目建设相关单位因自身技术及管

理水平带来的风险。

应对措施：对于工程自然条件风险，项目建设开始前，应

按基建项目程序进行规范的地质勘察、灾害评估、水土条件评

价等，根据评价结论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降低风险至最低；

对于资金风险，项目单位应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项目资本金及

债务资金足额、准时到位，并建立严格的财务监管制度，实行

专款专用；对于外部条件风险，地方政府应做好各配套项目的

协调工作，制定应对外部条件发生意外事故的预案，规避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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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条件发生意外带来的风险；对于政策和管理风险，湖南各级

政府已把各地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放在重要和突出的位置，深

度学习和把控项目各关键环节和要点，加大相应的政策、财政

等方面支持力度，促进项目顺利实施；对于技术质量风险，施

工前期，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

高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明确各方责任，建立全面完善的

项目质量管理体系，对项目设计、人员安排、施工工序、原料

供应进行精细化过程管理。按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的要求

对施工过程进行定期的监督与检查，并及时纠正违规操作，消

除质量隐患。对于工程进度与质量进行全面的检查评定验收，

保证项目有序推进，全面落实项目建设的事前、事中、事后管

理。

3、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风险描述：该类风险具体表现为市场供求风险、价格浮动

风险等方面问题。市场供求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实际的供应量与

需求量不平衡或与预测数量不匹配导致的差异风险；价格浮动

风险是指由于市场实际价格与预期价格差异产生的风险。

应对措施：项目前期策划应对市场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分

析判断市场需求、价格等变化趋势，合理确定项目建设规模、

供给量及价格；项目运行期间则应定期核查实际情况与预期目

标的匹配程度，及时做好防范、应急及调整措施。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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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

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

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

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

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

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

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

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湖南省娄底市梅山灌区工程的主管部门是新化县水利局。

主管部门负责按照2025年湖南省专项债券项目工作要求并

根据专项债券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行专

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收益和融资

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专项债券项目年度项目库与

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专项债券项目专项债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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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

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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